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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大嶼山道路兩旁樹木管理的提問 

 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書面回覆 

 
 

按照現行發展局–綠化、園境及樹木管理組有關技術通

告及指引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(康文署 )負責護養園境地點

及路旁十米內未批租或撥用政府土地上的樹木。現時位於東

涌道、嶼南道、羗山道、大澳道、深屈道上園境地點及路旁

十米內的樹木，由康文署護養；至於路旁斜坡上的樹木，則

不屬康文署負責之範圍。  
 

為有效及妥善地進行樹木護養，康文署每年會為其轄下

的樹木進行全面的樹木風險評估，特別在高人流車流的地段，

以及在風雨季前，加強檢查所護養的樹木及採取適切的風險

緩解措施，包括修剪樹冠、移除枯枝等工作，至於有倒塌風

險的樹木，會盡快移除，以策安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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